上海市商业联合会文件

沪商联〔2007〕16号

关于开展“2007上海零售业十大杰出人物”评选活动的通知 
各行业协会、区商业联合会、零售企业：

    为表彰近年来积极推动上海零售业发展，在零售业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行业精英，弘扬其在企业经营管理、改革创新、营销服务和市场开拓等各个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，发挥先进人物对零售业发展的引领作用，现定于20O7年7-9月，在全市零售企业范围内开展“2007上海零售业十大杰出人物”评选活动，并将于今年9月召开的“2007上海零售商大会“期间举行颁奖典礼。

    “2007上海零售业十大杰出人物”的评选活动由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支持，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主办，上海市商业信息中心承办。本次活动将严格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不收费“的原则，采用企业推荐和行业推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由评选委员会根据参选条件和所上报的先进材料，并兼顾各种业态，不同岗位择优评定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    

    一、推选对象

    被推荐人必须是本市范围内注册登记的零售企业(含餐饮业)中的从业人员，并在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期间为上海零售业发展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家、管理人员或在一线岗位工作的员工。

    二、参选条件

    被推荐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    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

    2、积极探索，勇于创新，对推动零售业发展和行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，在全市乃至全国产生广泛影响，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；

    3、在深化企业改革，扩大消费，推动企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，使企业经营业绩、管理水平在同行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；

    4、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勤奋学习，努力工作，甘于奉献，业绩突出，取得显著成绩，做出杰出贡献，并有典型案例的；

    5、坚持诚实守信，具有良好的个人形象和人格魅力。

    三、评选方法

    1、本市零售企业申报推荐材料，可通过组委会指定网站《上海商业网》(WWW．commerce.sh.cn)下载推荐表格或通过上海市商业联合会领取相关推荐表，于指定时间内将推荐表报送活动

绍委会。

    2、各行业协会、区商联会对会员单位的推荐表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初选，并于指定时间内将初选名单报活动组委会。

    3、由活动组委会从各行业协会(区商联会)及零售企业推荐的名单中遴选出符合条件的人选，列为候选人，提交评委会。

    4、由评委会从候选名单中综合各方面意见，择优评选出“2007上海零售业十大杰出人物”。

    四、时间安排

    第一阶段：企业推荐(2007年7月15 日-8月3日)

    第二阶段：行业协会初选(2007年8月6 -8月17日)

    第三阶段：组委会确定候选人名单(2007年8月2 O 日-8月31日)

    第四阶段：评委会评选(2007年9月2 日-9月6日)

    第五阶段：大会表彰(2007年9月1 9日)

    五、评委会组成

    1、政府相关部门、行业协会领导

    2、大专院校、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士    

    3、专业媒体记者

    六、活动联络机构

    本次活动组委会联络处设在上海市商业信息中心

二○○七年七月十日

